
厦 门 易 帆 人 力 资 源 咨 询 服 务 有 限 公 司 
 

公司网站：www.yifanhr.com;           联系邮箱：zhaopin@yifanhr.com;          联系电话：0592-5048828 

大热天连续加班过劳死的责任谁担？ 

【要点提示】用人单位要求企业员工天天超时加班，员工患病无法得到正常休息，导致免疫力下降而死亡。企

业应对未遵守劳动法的相关规定，充分保障劳动者的休息时间，致使员工身体造成损害的后果承担一定的责任。 
【案情】 
2002 年 7 月，王长征通过招聘成为被告公司的员工，王长征系被告公司剪板组的组长兼叉车驾驶员。2007 年入

夏以来，厦门地区温度持续升高，室外温度经常达 35℃以上，因王长征系被告公司唯一的叉车驾驶员，天天上

岗，无人替班。2007 年 5 月开始，被告公司因生产经营需要，安排员工每日上班。王长征不仅要坚持上 8 小时

正常班，且午间还必须加班，加班时室外温度经常达 37℃，叉车驾驶室内的温度常达 40℃。2007 年 7 月 21 日，

王长征开始出现头痛、恶心、腹部不适等症状，因请假未被批准，王某征遂到新圩镇东寮卫生所就诊，该卫生

所诊断：王长征患暑湿性感冒，体温 37.9℃。2007 年 7 月 22 日起，王长征的病情转化为头痛、口干、恶心、

腹部不适等症状，再一次要求请假治疗，再次被拒。此时，王长征体温升到 38℃。无奈之下，王长征让医生就

诊后带病坚持到高温的工作环境中上班。2007 年 7 月 23 日和 24 日，王长征的病情加重，7 月 23－24 日到新圩

卫生院输液，并加了夜班。7 月 25 日，王长征在此请假，在被要求完成一定工作量后到厦门市第三医院住院治

疗，医生诊断王长征患社区获得性肺炎、泌尿系结石。7 月 26 日，王长征转院至厦门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治疗，

医生诊断王长征患结核性脑膜脑炎、脑疝，王长征于 7月 28日被宣告临床死亡。原告共花费医疗费人民币3643.80
元。原告王水凤等五人(系王某征亲属)于 2007 年 9 月 4 日向厦门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申请工伤认定。同年 10
月 26 日，厦门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作出决定，对王长征死亡不予认定工伤。原告王水凤等五人不服，向福建省

劳动和社会保障厅申请复议。2008 年 3 月 10 日，福建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维持了厦门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所

作的决定。原告王水凤等五人遂于 2008 年 6 月 23 日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被告赔偿原告人民币 120752.40 元。

原告王水凤等五人于 2008 年 6 月 23 日向法院申请委托有关部门对王长征的死与暑湿性感冒和其所从事的工作

环境和工作性质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进行鉴定。福建正泰司法鉴定中心于 2008 年 8 月 20 日作出鉴定意见：根据

送检的王长征的病历资料认为其死亡原因为颅内感染（结核性脑膜炎）并发脑疝形成；如果证实王长征一直从

事高温、高强度、超长时间的工作，并且在其发生疾病后继续从事该工作，则这种工作环境和工作性质对王长

征的死亡有一定的因果关系（诱因和辅因）。原告花费鉴定费人民币 1500 元。原告王水凤等五人根据鉴定结论，

变更诉讼请求为“请求判决被告赔偿原告人民币 370439.58 元”。被告厦门金石登五金制品有限公司辩称，1、被

告工厂生产劳动环境良好，死者王长征生前工作岗位相对轻松，劳动强度不大；2、导致王长征死亡的原因，一

是王长征本人对自己的病情重视不够，延误就医，二是有关医院对王长征的病情延误治疗。综上，被告认为王

长征的死亡与被告没有直接的法律上的因果关系，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求。 
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 38 条规定 “用人单位应当保证劳动者每周至少休息一日”，被告厦

门金石登五金制品有限公司作为用人单位，理应根据劳动法的规定给予劳动者必要的休息，被告在 2007 年 5－
7 月，因生产经营需要要求员工每天均上班，虽支付员工加班费，但该行为仍违反了劳动法的规定。被告长时

间不给劳动者休息必然会导致员工身体不能得到恢复调整，特别是对于患病的王长征来说，其长时间劳动必然

造成其身体免疫力降低。根据司法鉴定意见，可以推定王长征的死亡与被告长时间不给劳动者休息的行为有一

定的因果关系。因此，被告对于王长征死亡的结果具有一定的过错，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原告主张被告让

王长征在高温、高强度的情况下劳动并导致王长征死亡，缺乏相应的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同时，本案不排除

其他原因造成了王长征死亡的结果。由于王长征的死亡主要还是王长征个人患病所致，且该病与王长征所从事

的职业并无必然联系，因此，法院根据本案的实际情况，酌情确定由被告赔偿原告因王长征死亡所造成的各项

损失人民币 497418.05 元（其中丧葬费人民币 14478 元、死亡赔偿金人民币 430060 元、医疗费人民币 3643.80
元、被扶养人生活费人民币 49236.25 元），由被告厦门金石登五金制品有限公司赔偿 10％，即人民币 49741.81
元；同时赔偿因王长征死亡给原告造成的精神损害抚慰金为人民币 10000 元。上述款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一

个月内付清。 
被告厦门金石登五金制品有限公司不服判决向二审法院提起上诉。二审法院认可了一审查明的事实，但认为，

上诉人公司已经支付了 4000 元，应从赔偿款中扣除。故上诉人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一个月内赔偿被上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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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某某等五人因王长征死亡所造成的各项经济损失 45741.81 元和精神损害抚慰金 10000 元。 
【评析】 
农民工“过劳死”而与用人单位之间的纠纷屡见报端，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就本案而言，有几个方

面问题值得思考。 
一、公司违规加班致员工过劳死亡该如何定性？ 
首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视同工伤：（一）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

死亡或者在４８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也就是说如果劳动者疾病突发后，经抢救超过四十八小时后才死

亡的则不能认定为工伤，只有在四十八小时之内才能认定为工伤。因此，本案不能认定为工伤。其次，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

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即雇员受害赔偿纠纷是指，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到人身伤害而引发的损

害赔偿纠纷，雇员收到损害的时间是在从事雇佣活动中，而本案被告的死亡根本原因还在于其自身的病患，只

是其发病是在工作时间，工作场所，因此，本案不具备雇员受害的基本条件。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者有休息的权利"；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

38 条规定 “用人单位应当保证劳动者每周至少休息一日”，休息权作为劳动者的一项基本人权，任何人都不得

侵犯，而被告公司无视劳动者的权益，违规加班，已经侵犯了劳动者的该项权利，在本案中，当事人正是基于

被告公司“违法让员工加班，破坏劳动者的正常工作规律和生活规律导致王长征在身体患病无法得到正常的治疗

而死亡”而要求被告厦门金石登五金制品有限公司承担赔偿责任。因此，本案应为人身损害赔偿纠纷。 
二、被告公司的加班行为与王长征的死亡的因果关系及导致的责任大小。 

依侵权法的一般理论，一般侵权责任的构成有四个要件：1、行为人有过错；2、行为具有违法性；3、有损害事

实发生；4、侵害行为与损害事实有因果关系。本案中，被告的行为很显然符合前面三个条件，较有争议的是第

四个条件，即被告公司的加班行为与王长征的死亡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也是本案能否作出正确判决的关键。在我

国立法上关于因果关系的认定较为复杂，并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存在以下几个主流说法：首先是条件因果说，

认为凡是与结果发生有关的条件都是原因，都要为承担责任；必然因果关系说认为：只有在加害行为与损害后

果之间存在着内在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时,才具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如果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只是外在的、

偶然的联系,则不认为有因果关系。相当因果关系说则认为 如果某项事实仅于现实情形下发生该项结果，还不

足以判断有因果关系，必须在通常情形下，依社会一般见解亦认为有发生该结果之可能性，始得认为有因果关

系。综合三种观点，相当因果关系说是较为符合审判实践的需要的，而就这观点看，则更多需要审判人员的自

由裁量。 

王长征的死亡与被告公司的行为是否存在因果关系？显然是本案的争议重点。虽然王长征的死亡的直接原因是

由于自身身体不适所引起的，且根据本案审理查明的事实及司法鉴定的结论，都无法证明王长征的死亡直接原

因为被告公司的加班行为，但，被告公司违规加班，影响了王长征正常的工作及休息时间，造成了其在患病的

情况下，无法得到正常的休息及治病而导致病情恶化并最终死亡，正如福建正泰司法鉴定中心于 2008 年 8 月

20 日作出鉴定意见：根据送检的王长征的病历资料认为其死亡原因为颅内感染（结核性脑膜炎）并发脑疝形成；

如果证实王长征一直从事高温、高强度、超长时间的工作，并且在其发生疾病后继续从事该工作，则这种工作

环境和工作性质对王长征的死亡有一定的因果关系（诱因和辅因）。诱因行为，是指行为主体实施的能够诱发

某种损害结果产生的行为，诱因行为和损害后果之间是一种外在的，非本质的联系，侵权行为不直接产生不良

后果，只是由于诱因行为的介入，偶然地和一个因果锁链发生了联系，共同作用造成了损害后果。因此，根据

原告提供的证据证明被告公司确实存在在王长征患病前及患病过程中要求其加班的违规行为，故可以认定王长

征的死亡与被告公司的违规加班行为存在着一定的因果关系。但王长征作为一个有完全行为能力的行为能力人，

其应该能够较好的把握自己的身体状况，且通过司法鉴定也不能确定其死亡其从事的职业有必然的联系及与被

告公司的加班行为有“直接”的因果关系，而只是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因此，并不能要求被告公司承担

主要甚至全部的责任。综合考虑本案致死的原因，被告公司对王长征死亡结果承担责任的比例依据原因力的大

小由法官自由裁量确定为 10%。此外，王长征的死亡势必给各原告造成一定的精神损害，经综合考虑造成王长

征死亡的原因力，法院酌定精神损害抚慰金为 1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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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看到，法院的判决体现的是法律对违法、违规行为一种否定性评价，对受害人来说也仅仅的是一种事后的

补救，但是要想完善用工环境，实现企业的良好发展及员工权益与企业权益的双向保护，仅仅限于法律层面是

不够的。本人认为还需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加强： 

1、企业要规范、完善内部制度，严格执行《劳动合同法》等相关法律规定。和谐劳动关系的建立都离不开法律、

制度的规范与制约，劳资双方必须提高意思，互相监督，避免纠纷的产生。现在很多企业并没有安全意识或存

在侥幸心理，一旦出现类似本案的事件，受伤害的不仅仅是当事人一方，企业在付出经济代价的时候，也可能

对企业的信誉等造成负面影响，甚至影响企业的正常运营，这也是目前企业在遇到类似案件时显得被动的原因。 

2、员工要不断提高法律意识，遇到企业违法行为要懂得拒绝或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权益。 

3、劳动保障监察等相关部门要完善监管制度，加大执法力度净化用工市场。完善的制度如果没有有效的监管也

无法体现其价值，因此，劳动保障监管要拓宽信息反馈渠道，同时，一发现企业违法行为，该管的管，该罚的

罚，将制度落到实处，使用工市场得到净化。 

 

（编写人 翔安区法院 张建生 洪春稻）  

 


